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苏园人社察罚字〔2025〕第 6-2号
濮晓华:
身份证号码：320586********1513
身份信息：苏州无忧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住址信息：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C22楼2楼
2024年8月30日，接职工陈瑾妍实名举报反映你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根据《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第十九条之规定，本局于2024年8月30日进行立案处理 (案件编号:苏园人社察案字〔2024〕第163号) 。
经本局查明，你单位存在以下问题：
未为职工陈瑾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2025年2月18日我局开具了限期改正指令书（苏园人社察令字〔2025〕第7号），因你单位所在地无人在场，且无法联系到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无法直接送达限期改正指令书（苏园人社察令字〔2025〕第7号）。我局通过公告送达了该文书，要求你单位应自送达或视为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执行该限期改正指令书，你单位逾期未整改。
2025年7月4日，本局向你公告送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告知书》（苏园人社察处告字〔2025〕第 4-2号），明确告知你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你在收到告知书后逾期未至我局进行陈述申辩。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举报人陈瑾妍提供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举报人陈瑾妍提供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权益记录单、劳动合同复印件；
3.本局下达的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书（案件编号:苏园人社察询字〔2024〕第102号）、快递面单、网站公告； 
4.苏州工业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复印件（案件编号:苏园劳人仲案字〔2024〕第1277号）；
5.本局下达的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案件编号:苏园人社察令字〔2025〕第7号）、快递面单、网站公告；
6.江苏人社一体化经办平台查询的法定代表人个人信息材料；
7.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基金和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工业园区税务局提供的“苏州无忧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欠缴陈瑾妍社保明细”；
8.本局下达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告知书（案件编号:苏园人社察罚告字〔2025〕第4-2号）、快递面单、网站公告。
本局认为，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同时结合《江苏省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和《江苏省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法律适用及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一览表》规定，因无法核实该单位职工人员，故按照涉及职工人数占单位应参保人数比例10%以内，对单位处以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1倍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内罚款。本局对你作出人民币800元的行政处罚。
请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苏州工业园区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账号：322019888360582002000002。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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